	生产地下矿山检查表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一）防范地下矿山采空区坍塌和冒顶片帮事故措施落实情况。
	　

	1.对矿区范围内采空区位置、体积、积水、形成时间、地质条件等情况是否清楚，是否绘制采空区现状图，采空区相关资料是否齐全。
	　

	*2.是否落实顶板分级管理制度，回采、掘进作业前进行“敲帮问顶”处理顶板和两帮的浮石；巷道或者采场顶板是否按照设计要求采取支护措施。
	　

	*3.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对生产形成的采空区进行处理。
	　

	*4.相邻矿山开采错动线重叠的，是否按照设计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5.开采错动线以内存在居民村庄或存在重要设备设施的，是否按照设计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6.是否擅自开采各种保安矿柱或保安矿柱形式及参数劣于设计值。
	　

	*7.工程地质复杂、严重地压条件或开采深度超过800米的，是否建立地压监测系统，并严格执行采空区监测预报制度和定期巡查制度。
	　

	8.新建地下矿山未选用充填采矿法的，是否经过设计单位或专家论证并出具论证材料。
	　

	（二）防范地下矿山火灾事故措施落实情况。
	　

	1.是否严格执行动火作业审批制度，井下切割、焊接等动火作业是否制定安全措施，并经矿长签字批准后实施; 是否由具备资质条件的电焊（气割）工入井动火作业。
	　

	*2.有自然发火危险的，是否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设计采取防火措施。
	　

	3.井下是否存在吸烟，违规使用电器，违规使用电炉、灯泡等进行防潮、烘烤、做饭和取暖等行为。
	　

	4.井下油品是否单独存放在安全地点并严密封盖。
	　

	5.井下消防设施是否完善，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地面和井下消防设施。
	　

	6.是否制定火灾事故现场处置方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7.是否使用非阻燃风筒、输送带、电缆、玻璃钢等材料。
	　

	（三）防范地下矿山透水事故措施落实情况。
	　

	1.是否摸清矿区范围内的其他矿山、废弃矿井、老采空区，含水层、岩溶带等详细情况，掌握矿井水与地下水、地表水和大气降水的水力关系，并填绘矿区水文地质图。
	　

	*2.是否按照设计和规程要求建立排水系统，并确保排水系统完好可靠。
	　

	*3.相邻矿山的井巷是否相互贯通；是否存在开采隔水矿柱等各类保安矿柱等违规行为。
	　

	*4.露天转地下开采，地表与井下形成贯通，是否按照设计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5.地表水系穿过矿区的，是否按照设计要求采取防治水措施。
	　

	*6.井口标高在当地历史最高洪水位1米以下的，是否采取相应防护措施。
	　

	*7.是否严格落实探放水制度，严格按照“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水害防治原则，落实“防、堵、疏、排、截”综合治理措施，发现透水征兆立即停产撤人。
	　

	*8.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及复杂的，是否严格落实“三专两探一撤”措施（配备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专门的探放水队伍、配齐专用的探放水设备，采用物探、钻探等方法进行探放水，在遇到重大险情时必须立即停产撤人）；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的，关键巷道防水门设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9.本轮持续强降雨后可能造成地面积水、矿井及周地表水系和有关水利工程，可能存在渗漏井下造成水害安全隐患等情况。
	

	10.是否制定透水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四）防范地下矿山中毒窒息事故措施落实情况。
	　

	*1.安全出口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设计要求；是否在井下主要通道明确标示避灾路线。
	　

	2.是否建立通风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通风技术人员和测风、测尘人员。
	　

	*3.是否为从事井下作业的每个班组配备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是否为每名入井人员配备自救器，并确保随身携带。
	　

	*4.是否按照设计要求建立机械通风系统，安装主要通风机，并设置风门、风桥等通风构筑物；是否及时封闭废弃井筒和巷道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风速、风量、风质是否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5.主要通风机是否安装开停传感器和风压传感器，在回风巷是否设置风速传感器。
	　

	6.矿井机械通风系统是否能实现反风，是否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反风试验，并保留试验记录。
	　

	7.独头采掘工作面和通风不良的采场是否安装局部矿用通风机，是否存在无风、微风、循环风冒险作业现象。
	　

	8.是否定期对入井人员进行通风安全管理和防中毒窒息事故专题培训、开展防中毒窒息事故应急演练。
	　

	（五）防范地下矿山坠罐跑车事故措施落实情况。
	　

	*1.所有一级负荷是否采用双回路或双电源供电。
	　

	*2.提升运输设备是否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是否违规使用带式制动器的提升绞车作为主提升设备。
	　

	3.是否存在超员、超载、超速提升人员行为。
	　

	4.罐笼、安全门、摇台（托台）、阻车器等是否与提升机信号实现连锁，提升信号是否与提升机控制闭锁。
	　

	5.提升矿车的斜井是否设置常闭式防跑车装置；斜井上部和中间车场是否设阻车器或挡车栏，斜井下部车场是否设躲避硐室，倾角大于10°的斜井是否设置轨道防滑装置。
	　

	6.斜井人车是否装设可靠的断绳保险器，每节车厢的断绳保险器是否相互连结，各节车厢之间除连接装置外是否还附挂保险链。
	　

	*7.斜坡道运输是否采用湿式制动的无轨胶轮车替换干式制动的或者改装的车辆运输人员、炸药、油料。
	　

	*8.提升机、提升绞车、罐笼、防坠器、斜井人车、斜井跑车防护装置、提升钢丝绳等主要提升装置，是否由具有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定期进行检测检验。
	　

	9.是否将乘载人数30人及以上的提升罐笼每半年一次的钢丝绳检验报告（平衡用钢丝绳和摩擦式提升机的提升用钢丝绳除外）和每年一次的提升系统检测报告报送属地应急管理部门。
	　

	10.是否严格按照要求加强提升运输设备维护保养，建立健全设备档案管理。
	　

	*11.新建提升深度超过300米且单次提升超过9人的竖井提升系统，是否使用单绳缠绕式提升机。新建、改建、扩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斜井是否使用插爪式人车。
	　

	（六）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是否经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2.新入矿工人是否经三级教育培训，熟悉作业风险和应急处置措施；每年复工前是否对全体员工集中培训，并经考试合格方许上岗。
	　

	3.是否加强日常教育、培训，每月开展不少于一次安全教育，确保所有人员知道作业风险点和管控措施。
	　

	4.是否在作业规程编制中对每个作业点可能发生的事故制定具体的防范措施，组织工人学习掌握。
	　

	（七）其他
	

	1.是否存在货车超载现象。
	

	2.矿山的地面安全出口、工棚宿舍、办公场所及有人员值守的地表构筑物等，是否可能受到洪水威胁或者由于上游汇水造成滑坡、塌方、泥石流等灾害威胁等情况。
	

	3.矿山地面排洪设施是否可靠、完善等情况。
	

	[bookmark: _GoBack]5.排土场边坡是否稳定
	

	注：*部分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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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意见：

	检查人员：

	
	

	受检单位负责人（签字）：
	

	

受检单位（章）：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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